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

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据此，信托是围

绕信托财产，以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联结起来的一种法律

构造。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信托关系，而产生信托关系

的法律行为就是信托行为。 

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定义，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含义。 

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是信托成立的基础和前提。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是信托得以创设的条件。如果不是对受托人的诚实信用和能力充

分信任，委托人很难作出把自己的财产交付给受托人管理或者处分的决定。因此，信托

立足于信赖的基础之上。受托人处于受信托的地位，一旦接受信任和委托，就负有忠实

地为受益人的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责任，不得利用该地位为自己

或受益人之外的第三人牟取不当利益。 

但信托一旦生效成立后，就转变为以财产管理为中心，人的因素居于次要地位。只要受

托人没有违背法律规定的受托人必须承担的义务，没有违背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受托人自

愿承担的义务，而信托文件事先又没有相关的约定，那么即使是对受托人的信任有所下

降甚至丧失，委托人也无权解除信托。 

2. 信托财产是信托关系的核心 

信托是一种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的财产管理制度或法律关系。所谓信托财产，就是受托人

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信托财产在信托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若没有独立可辨识的

信托财产，便无信托可言。从信托的成立看，如果委托人不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信托便无由成立；从信托的管理看，受托人的活动是围绕着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而

展开的，没有信托财产，受托人的活动和受益人的利益皆无所依托；从信托的存续看，

倘若信托财产不再存在，信托关系即归于消灭。 

因此，委托人在信托受托人的基础上，必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使受托人取得该

信托财产的财产权，并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而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委托人一旦

将财产委托交付给受托人设立信托，就产生了如下法律后果：被交付的委托人的财产转

化为独立的信托财产；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委托人对该信托财产不再享

有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受托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权，同时也承担管理或者

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移交信托利益的义务。 

3.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 



委托人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之后，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控制权，信托财产的

权利在法律上属于受托人，信托财产由受托人控制，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或者处分

信托财产，而不需要借助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名义，也无需借助其他人的名义。这是信托

区别于一般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特征。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具体内容，首先依

据信托文件来确定；信托文件未明确的，则依据民法上管理、处分的一般含义来确定。

可见，信托财产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外部管理，委托人不亲自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而是

委托受托人进行管理。受托人在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独立行为时，以实现委托人创设的信

托目的为宗旨。 

4. 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管理信托事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不得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委托人的意愿体现在信托文件的具体规定

直中，是受托人行为的基础依据。二是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受益

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不能是为了自己或者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

除依据信托文件约定或法律规定取得适当的报酬外，不能从信托财产上获取任何个人利

益。也就是说，信托财产可以转移到受托人名下，置于受托人控制之下，但其不能享有

信托财产上的任何利益。 

通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而为受益人谋取最大利益或者实现其他特定目的，以

实现委托人的意愿，是委托人创设信托的出发点，也是信托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信

托目的决定着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者分配，是信托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 

 

 

 

 

  

     


